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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紀錄附件 

.附件一 

秘書長關於安全理事會澳大利亜 

代表之全權證書事向安全理事會 

主席所提之報吿（文件S/234) 

[原文：英文〗 

—九四七年一月二日 

茲依據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十五 

條之規定，提呈下列報吿：本人於一九四六 

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接獲澳大利亞外交部長 

Mr. H. V. Evatt電，內稱任命澳大利亞駐 

華盛頓大使N . J. 0. Makin於一九四七年 

一月份出席安全理事會爲澳大利亞之代表。 

本人認爲是項全權證書甚屬妥善。 

附件二 

外長會議主席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

十二日致聯合國秘書長函(一九四六 

年十二月二十日收到）（文件S/224) 

[原文：英文] 

—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，紐約 

逕啓者： 

美利堅合衆國.法蘭西.英聯王國及蘇 

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四國代表，現方 

舉行外長會議於紐約，業巳議定對義大利之 

和平條約，一俟該四國予以批准，卽行生效。 

該條約以特里亞斯特爲自由區，其獨立 

與完整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爲之保證'。該區 

之永久規約及臨時規約作爲條約之附件；關 

於特里亞斯特自由港之文件，亦爲該條約之 

附件0 

爲便於安全理事會之研討起見，謹提送 

對義和約草案之各項有關條文及附件（條文： 

關於義大利及特里亞斯特自由區間之疆界間 

題，自由區及南斯拉夫間之疆界問題，勘界 

委員會之工作，及自由區規約之一般原則； 

附件：關於移交與自由區之財產與權益之管 

轄問題，自由區所享有技術上之保證及自由 

區之永久規約，自由區之臨時政府及自由港 

之政府問題)。同時，外長會議業巳設置一委 

員會，以便將有關自由區及其規約，以及特 

里亞斯特自由港項規定之一切必要情報供 

給安全理事會。 

美利堅合衆國.法蘭西.英聯王國及蘇維 

埃;Î4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四國外長希望安全理 

事會在一月十五日以前對於提請理事會核准 

之各項條約規定之案文予以'决定，因對義和 

約之簽訂將於二月初舉行也。 此致 

聯合國祕書長Mr. Trygve L I E 

外長會議主席 

James. F. B Y画 s (簽署） 


